韩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投诉处理流程

★ 营业网点投诉业务处理流程
一、各分支机构营业网点接到客户不同形式（含客服热线）的投诉后，投诉服务联络人应热情接待、认真倾听，了解投诉内容，耐心解释，尽量现场解决投诉问题，同时填写《客户投诉处理书》，详细
记录投诉处理意见并存档备案；如不能现场解决投诉问题，记录客户投诉的详细内容及要求后，告知客户投诉受理情况、处理时限和进度查询联系方式。
各分支机构营业网点应设立投诉登记台账，受理客户投诉后首次响应时限原则上不得超过1 个工作日。
二、投诉服务联络人根据投诉具体内容，判断受理部门，区别不同情况，作如下处理：
1、如能在本部门内部解决的，应及时将《客户投诉处理书》转交相关负责人，在《客户投诉处理书》中填写处理意见，经本部门负责人审核后，在1 个工作日内，主动安排回复客户。
2、需本行其他部门协助解决的，将《客户投诉处理书》转交涉及部门。受理部门应在投诉受理的3个工作日内，给予书面回复意见，在《客户投诉处理书》中填写处理意见，经本部门负责人审核后，反馈本行投诉服务联络人。投诉服务联络人收到书面处理意见后，主动安排回复客户，若投诉处理结果不能达到客户要求时，应及时与客户沟通，取得客户谅解。
3、客户投诉内容若超出本行处理权限，经本行行领导批准后，及时向上一级机构投诉服务联络人反映情况，转交《客户投诉处理书》。上级机构投诉服务联络人负责协同相关部门处理客户投诉，在5个工作日内做出处理意见，反馈下级机构投诉服务联络人，安排回复客户。各级分支机构应积极主动解决问题，化解矛盾。
4、发现有关金融产品或服务确有问题的，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补救或纠正；若给客户造成损失的，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合同约定向客户进行赔偿或补偿。
★ 总行投诉服务岗投诉业务处理流程
一、客户向总行进行一次投诉时，按照如下流程处理：
1、若客户通过客户服务电话对业务相关内容进行投诉，总行客服中心主管部门将客服中心报送的《客户服务工单》及录音转交至涉及的分支机构或总行相关部门，同时抄送总行投诉服务岗。分支机构投诉服务联络人在客户服务工单及《客户投诉处理书》中填写处理意见，按照营业网点投诉业务处理流程办理，做出处理意见后及时回复客户，并将处理意见及回复情况上报总行备案（反馈至总行客服中心负责人，同时抄送至总行投诉服务岗）。
2、若客户通过客户服务电话对服务态度、人事相关内容进行投诉，总行客服中心主管部门将客服中心报送的客户服务工单转交至总行投诉服务岗，总行投诉服务岗详细记录投诉事项，将客户服务工单转交至涉及的分支机构。分支机构投诉服务联络人在客户服务工单及《客户投诉处理书》中填写处理意见，按照营业网点投诉业务处理流程办理，做出处理意见后及时回复客户，并将处理意见及回复情况上报总行备案（反馈至总行投诉服务岗，同时抄送至总行客服中心负责人）。
3、若客户上访投诉，总行投诉服务岗详细记录客户投诉事项，填写《客户投诉处理书》，将其转交涉及的分支机构。分支机构投诉服务联络人在《客户投诉处理书》中填写处理意见，按照营业网点投诉业务处理流程办理，做出处理意见后及时回复客户，并将处理意见及回复情况上报总行备案。
二、由于各分支机构处理客户投诉不当，致使客户向总行再投诉的，总行投诉服务岗应按以下流程处理客户投诉：
1、热情接待投诉客户、安抚客户情绪，认真倾听，了解投诉事项及分、支机构营业网点处理结果，明确告知客户处理回复时间。
2、详细记录投诉事项填写《客户投诉处理书》，及时向涉及投诉事宜的分、支行了解客户投诉处理流程及处理结果。
3、根据投诉涉及分、支机构的处理结果提出处理意见，经合规部负责人批准后，将《客户投诉处理书》反馈涉及投诉事宜的分、支机构。
4、各分、行机构按总行的处理意见重新受理客户投诉，回复客户处理意见，并将处理意见及回复情况上报总行备案。
